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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Second World War, a large number of huge private enterprises in Japan which rank 

among 500 top, such as Toyota, Toshiba, Panasonic and so on, have emerged. However, there is not any Chi-

nese one. The author finds the common characters which conducive to private enterprises development after 

recollecting and comparing the history of development of the private enterprises in China and Japan. Then,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some enlightenment to be beneficial to Chinese private enterprises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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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日韩两国自战后以来涌现出一大批象丰田、东芝、松下、三星、现代、LG 等众多跻身全球 500

强的巨型民营企业，而中国却没有一家民营企业位列其中。人们可以从各国民营经济发展中找到其中

的原因。作者通过对日韩两国民营企业发展的历史回顾和比较，发现了其中有利于其民营经济发展的

共性的地方，并提出了对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一些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 中日韩   民营企业  历史比较  启示’ 

 

一、 中国民营企业发展历史的回顾 

（一）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82 年为复兴期。1956 年三大

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民营企业基本消失。1978 年底召

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一定范

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必要补充”的论断，意味着中央

对个体经济开始支持。与此同时，安徽凤阳小岗村推

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用家庭经营来代替人民

公社集体经营，为个体私营经济的再生创造了历史前

提。在城市，为解决大批返城知青就业问题也推动了

个体性经营者的出现。 

第二阶段，1983-1988 年为快速成长期。1984 年

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

改革的决定》，中国开始了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

改革。 1987 年中央开始肯定私营经济存在的必要性，

1988 年中国私营企业法律地位得到确立，这一时期涌

现诸如安徽芜湖的“傻子瓜子”、四川希望集团等一大

批私营企业。在农村，1984 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出台

4 号文件，将过去社队企业、农户家庭企业和合伙企

业确定为乡镇企业。这样不仅原有的乡镇和村组集体

企业得到迅猛发展，农民私人兴办或联户合办的企业

也迅速发展起来，并且很快成为乡镇企业的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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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1989-1992 年的徘徊期。由于 1989 年

的政治风波，加之由于经济过热，国家开始治理整顿，

社会上对私营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片反对之声，政治、

经济和社会环境都不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个体和私

营经济的发展出现了较大的回落。从中国民营经济的

发展过程来看，这一时期处在曲折徘徊的阶段。 

第四阶段，1992-2002 年为高速发展期。1992 年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后，在国务院有

关部门的一系列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指导下，各

地相继出台了各种有利于民营企业发展的具体措施和

办法，民营经济的发展又一次迎来了高潮。1999 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的颁布，在法律上保护和

促进了民营经济在中国的快速发展。 

第五阶段，2003 年至今为全面发展期。2003 年十

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社

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

本经济制度，标志着包括国有、集体、混合所有制企

业在内的公有制经济和包括民营企业和三资企业在内

的非公有制经济进入了崭新的发展时期。2004 年审议

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案》，明确了“国家

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解除

了人们的后顾之忧，百姓自主创业热情开始高涨起来，

各地出现了民营经济大发展的势头，民营经济进入一

个快速发展的新时代。 

（二）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是中国民营企业产生的

重要途径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特别是从 20 世纪 90 年代

初起，公开或半公开的民营化过程明显加快。90 年代

初，按照“抓大放小”方针，民营化的对象还只限于中

小型国有企业，2003 年以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正式

启动为契机，由省级政府管辖的大型国有企业的民营

化步伐进一步加快。为了加速民营化，2003 年 10 月

中共第十六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股份制是公

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根据国有资本控股的企业状况

不同，还提出了既可以采取绝对控股也可以采取相对

控股。同时，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也可对国有企业进

行资本参股。以此为契机，数以十万计国有企业在股

份制的名义下逐步转化为民营企业。 

二、日本民营企业发展的历史回顾 
日本民营企业的发展可以追溯到明治维新时期。

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日本民营企业不仅在国内，而

且在国际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 

（一）大型民营企业----日本财阀的成长 

日本的财阀是明治维新后因政府的扶植而逐步发

展成的具有垄断性质的大型控股公司（也被称为财阀

康采恩）。明治维新后，明治政府采取财政倾斜政策、

低价转让官营企业等措施，扶助家族企业规模化发展。

日本的家族企业依靠国家力量，在规模上迅速膨胀，

在经营领域上实现多元化，在二战前出现了一种能在

跨行业领域发挥重要影响的寡头式家族企业形态---财

阀。这个时期的财阀企业通常以家族合伙制组织形式

的公司为中心，通过持有股份控制一些与其经营活动

密切相关的银行、贸易公司及制造和矿冶企业等股份

公司，这些公司通常还拥有一些规模更小的下游企业。

整个财阀企业集团的管理结构通常是一种自上而下

的、集权化的垂直统治的家族康采恩或家族卡特尔形

态。在国家的扶持和保护下先后形成了十几家财团，

其中 有实力的是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四家，通

称日本的“四大财阀”。 
二战后，美国政府为了自身经济利益，以反垄断

为名解散了日本的财阀组织，但保留其银行组织的存

在。从 1951 年开始，出于冷战的需要，美国又逐步采

取了扶持垄断资本的政策，使日本的财阀组织得以重

新组合。1953 年，日本政府对“禁止垄断法”进行了修

改，放宽了持有竞争关系的公司的股份及兼职的限制，

如金融机构持股限制由 5%扩大至 10%，缓和了对卡

特尔的限制等。在新的政策环境下，旧财阀的金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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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重新聚集了原来的下属企业，以金融资本、产业资

本和商业资本高度融合为基础，演变成日本的新财团。

新财团在企业体制上完全摒弃了以家族为中心的僵化

体制，在管理方式上突破垂直的封闭统治，在营销方

式上突破了家族卡特尔的族内运作体制。总之，自明

治维新以来日本的财阀或财团一直是日本民营企业的

主角和核心。 

（二）独特构造下日本民营中小企业的成长 

谈到日本企业，人们立即会联想到诸如丰田、三

菱、松下、东芝等知名大企业。然而，在日本 99.7%

的企业是中小企业，而正是这些中小企业吸纳了日本

七成以上的就业，创造了日本一半的国民生产总值。

日本政府曾多次对中小企业实行政府贴息贷款政策，

每次贴息贷款都详细规定了 大贴息贷款额度、贴息

率为多少，并依次划分为几个至十几个档次，对中小

企业可谓体贴入微。然而，战后初期日本为了尽快恢

复与重建，政府采取了重点倾斜式发展战略,将有限的

资源主要给了各大企业集团。而这些企业集团也理所

当然地各自为政，它们强制推行并完善了各自旗下的

“下请体系”。众多的中小企业被收编在一个个以特大

型企业为首的，由下至上层层支撑的金字塔型的构造

之中。在“下请体系”之中，上级企业通过资本的投入

(参股)、人员的投入(派遣技术人员等)、销售渠道的指

定(收购全部产品)等方式，掌控着下级企业的命运。

而那些处于底层的中小企业(有的甚至是只有四五名

员工的零碎企业)只能完全依附于这些庞大的“下请体

系”。特别是每当大企业因为经济萧条需要战略调整、

削减成本时，这些中小企业就首当其冲，成为 大的

牺牲者。日本的社会学家们把这一现象称为“两重构

造”，大企业对其旗下众多中小企业的剥削极其残酷。

日本影片《阿西门的街》正是大企业旗下广大中小企

业苦苦挣扎的真实写照。 

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一批饱受“两重构造”压榨

之苦的中小企业，在残酷的竞争下磨练出一些独特的

专业技术并逐渐成长起来。他们从原先单向机械地向

上级企业提供零部件，转向自己寻求出路，谋求独立

自主。这批“中坚企业”的诞生，给众多的中小企业指

明了独立发展的方向。而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日本的大企业在欧美企业的冲击

下日益衰败，一批拥有独特技术的小型国际企业却脱

颖而出并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其共同的特征是：

将自身有限的经营资源高度集中于其擅长的专业领

域，对现有的生产技术进行不断的挖掘、改良、革新，

创造出一批又一批他人无法模仿的独特产品(或生产

工艺)，并借助于日益发达的信息、交通平台实现了走

向世界舞台的梦想。现在，全日本有近 500 家这样的

“小型国际企业”活跃在各个生产领域。 

（三）公有企业民营化改造下诞生的新型民营企业 

1、三大公社的民营化改革 

1980 年，以中曾根康弘为首的自民党政府成立了

临时行政调查会，并拟定了三大公有企业（日本国有

铁道公社、日本电信电话公社和国家烟草专卖公社）

民营化方案。1982 年该会向国会提交了关于日本行政

改革的基本问题的第三次报告，勾画了改革的方向。 

1985 年 4 月, 日本电话电信公社实行了民营化改

造,改组为电信电话株式会社，使得公社人员由原来的

30 万人精简到 25 万人。随着新技术的应用，电信服

务范围也扩大了，汽车电话、移动电话以及各种信息

服务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同年 4 月,日本废止了烟草专

卖制度，日本国家烟草专卖公社改组为日本烟草产业

株式会社。这个股份公司资本金 1000 亿日元，拥有

200 万股股份，全部为国家持有，从 1985 年起计划逐

步售完股份。实施股份制后，烟草厂家由原来的 45

家缩减到 32 家，人员由 3.5 万人减至 2.4 万人，烟草

种植面积由 5.4 万坪（1 坪等于 3.3 平方米）减至 3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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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烟草成本下降了 10%，公社的净资产额也由 8600

亿日元增加到 9900 亿日元。 

1987年4月,日本国有铁道公社开始进行民营化改

革。民营化后的日本铁路公司，以市场为导向设计了

细致的列车运行图，增发了125对列车，运输里程大幅

度增加，改革前5年旅客运送量年均增长率仅为0.6%，

而改革后7年里年均增长率为3.4%；改革前5年里,货物

运送量年均减少9.5%，而改革后7年里年均增长3.4%。

国铁在民营化前的13年中不纳法人税，每年提高

3%-10%的运价还要亏损,而民营化后，却连续8年未涨

价而年年盈利，营业利润率比日本私营铁路公司的营

业利润率高出5%-6%。 

2、日本邮政公社的民营化改革 

2001 年，小泉执政伊始便开始着手进行邮政改

革，2004 年 9 月日本正式确定了邮政事业民营化的具

体方案。但在国会表决却一波三折，直到 2005 年 10

月重新进行的国会表决中，邮政民营化法案（由六个

法案构成）才获得了通过。从 2007 年 10 月 1 日开始，

136 年来一直作为国有企业运营的日本邮政公社将正

式开始实行私有化，日本邮政公社正式变身“私企”，

变为一家拥有 24 万名员工的巨大私企——日本邮政

集团。该集团总资产高达 338 万亿日元（1 美元约合

115 日元），这次私有化也因此被曾经担任日本经济

财政大臣兼邮政私有化改革大臣竹中平藏称为“世界

上 大规模的一次私有化”。这也是日本自 1987 年实

行国有铁路私有化后的又一次重要的私有化改革。 经

过 20 多年公有企业民营化改革，日本原有的公有企业

已基本实现了民营化。这一方面提高了企业效率，另

一方面也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从而

大大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 

三、韩国民营企业发展的历史回顾 

（一）政府重点扶持下迅速成长的民营大企业集团 

作为后发国家，自60年代起，韩国政府开始实施大

企业集团发展战略，通过在资金、税收、出口、关税

等方面提供优惠，使资源和资本向大企业集团集中，

促进了钢铁、造船、汽车、化工、电子等支柱产业的

形成。在1973年制订的第三个五年计划中，明确石油

化工、钢铁及金属制品、机械、造船、汽车制造和电

子电气为韩国的战略工业部门。为集中力量发展 

重化工业，韩国政府先后制定了“钢铁工业育成

法”、“汽车工业保护法”、“电子工业振兴法”等专项产

业政策。对于符合五年计划和产业政策要求的大企业

集团，政府给予了多方面的扶持，对于那些拒不贯彻

政府意图的企业集团则给予有力的制裁。例如，为解

决汽车工业发展初期存在的散、弱、小的问题，韩国

政府强制国内十几家汽车制造企业合并成一家。后来

又指定现代、大宇和起亚三家可生产汽车，使之不断

壮大，成为韩国汽车工业的骨干企业。韩国工商部根

据出口实绩、企业资本金、出口主导商品等方面的条

件确定了三星等 13 家集团为综合商社企业，并提供贸

易行政支援、财政金融政策支援和情报支援等。韩国

商工部 1994 年确定了居前 30 名的重点发展大企业集

团名单，并分别为这些企业集团指定了发展的重点行

业。比如：现代集团重点发展电子、汽车和能源，三

星集团重点发展电子、机械和化工，鲜京集团重点发

展能源、化学、流通运输等等。到 1995 年，韩国经济

规模已经位居世界第 11 位，进出口贸易居世界第 12

位。韩国已经成为世界第 2 大家用电器生产国、第 5

大汽车生产国、第 5 大钢铁生产国、第 5 大石油化工

生产国、第 2 大造船国。 

通过对重点产业和重点企业的扶持，一方面实现

了国家经济起飞，同时也成功地培育了一批进入世界

大公司行列的大企业集团。据统计，1995 年韩国有

12 家企业进入世界前 500 家大企业的行列，成为世界

上大企业 多的前 10 个国家之一。其中，除韩国电力

和浦项综合制铁是国营企业外，其他 10 家大企业集团

都是民营企业。 2005 年，韩国前十大公司总净利达

250 亿美元。如三星集团掌握了韩国约 22％的总出口

值，每年纳税额占全国的 8％。韩国媒体经常以“三星

王国”、 “李健熙时代”等称谓来形容三星集团对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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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影响力。因此，在韩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史中

突出的恐怕是韩国大企业的发展史。 

（二）政府呵护下的民营中小型企业的发展 

二战前的朝鲜半岛地区是典型的殖民地经济。

1953 年朝鲜战争停战后，在美国及联合国的经济援助

下，经过近三年的恢复，韩国于 1956 年基本完成重建

工作，控制了恶性通货膨胀，经济走上了正轨。在此

期间，除没有售出而留给政府的铁路、邮电、烟草、

煤炭、电力、造船、运输、金融、教育等主要部分之

外，美国为了构建市场体系,把农村土地和很多归属事

业体按照赊账分期付款贩卖方式出售给民间，在此基

础上形成一大批民营企业。 

20世纪60年代以后，韩国政府先后对公有企业进

行了五次大规模的民营化改造。 

第一次民营化（1960—1973年）是政府把从日本

人手中收回的企业，再通过证券市场上的多次拍卖出

售给民间；没有卖掉的部分通过国有城市银行以实物

出资方式实现了民营化，其中包括航空、制造业、运

输、银行等部门中的公有企业。这一次民营化的过程

明显带有尝试性质，除了“大韩海运公司”、“造船公

司”、“大韩盐业”继续亏损和资本平均收益率减少外,

其余的“大韩通运”、“大韩航空”、“商业银行”、“大韩

灾害保险”等企业均实现了盈利和资本平均收益率的

增加,对民营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较好促进作用。 

第二次民营化（1973—1983年）主要是以直接出

售或实物投资的方式进行的，实现了包括韩国电力、

浦项制铁、国民银行在内的经营较好的公有企业民营

化。然而，这次民营化 后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原

计划中所列入的民营化的企业由于各种原因并未推行

下去， 后是半途而废。 

第三次民营化（1987—1992年）始于1987年4月，

卢泰愚政府设立了公有企业民营化推动委员会,并公

布了对“韩国电力”等11家公有企业的民营化方案。其

中对“韩国电力公司”、“通讯公司”和“国民银行”等优

良公有企业以国民股的方式发售,国民购股十分踊跃。

1984年4月,将政府和银行持有的“浦项钢铁”69.1%的

股份中的34.1%以国民股的形式发售,并于同年4月上

市,成为韩国 早得到普及的国民股。1989年5月将政

府持有的“韩国电力”21%的股份上市发售。 

第四次民营化（1994—1998年）可分为两个阶段,

即1993年的“公有企业民营化计划”和1996年实行的

“大型公有企业民营化计划”。1993年12月开始推行的

民营化规模较大，其中包括58家公有企业实行民营化

和10家公有企业进行合并整改方案，重点是放在经营

权和实质性转让上，以实现企业的责任经营化。1996

年,韩国政府把尚不完全具备民营化条件的 “人参烟

草公司”、“煤气公司”、“韩国重工业”等 4家大型公有

企业，通过实行由专业管理人才负责的经营管理体制，

逐步培育和创造向民营化转换的条件。 

第五次民营化（1999年至今）。韩国政府在公布

了两项公有企业民营化方案后,对26家母公司和82家

子公司进行民营化或企业内部结构调整，主要方式为

国有股的直接发售、投标竞争发售和国民股等。 

总结战后五次民营化，韩国公有企业民营化主要通

过国有股上市流通为主要方式。虽然有的是收效甚微或

半途而废的，但毕竟催生了一大批民营企业。从1997年

金融危机到现在，政府拥有的150家国企中，80%已经完

成民营化，对韩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和壮大发挥了重要的

推动作用。 

四、中日韩民营企业发展历史的比较 

（一）时间跨度的比较 

日本民营企业发展始于 1868 年明治维新，至今已

有一百四十多年的发展历程。韩国的民营企业真正得

以发展是朝鲜战争之后，距今也有 60 多年的历史。而

中国民营企业真正起步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今

不过 30 年的历史。比较而言，日本民营企业发展起步

较早、历史较长，韩国次之，而中国民营企业起步

晚。在中日韩三国中，日韩两国民营企业发展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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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从未中断，而中国民营企业在 1956-1978 年是历

史空白期。 

（二）民营企业成长环境的比较 

日韩民营企业是在充分发育的市场经济环境中逐

渐发展起来的。日韩两国都具有一整套较为完善的市

场经济体制。在政府作用方面，政府虽然也会在适当

的时候直接干预经济，但其作用范围和手段一直被加

以限制，从而保证了各种生产要素的流动渠道畅通，

为要素的合理配置提供了制度保证。而中国民营企业

在成长过程中则较多受到人为和政府的干预。 

（三）经营范围的比较 

日韩两国民营企业就其经营范围而言，可以说是

无所不包，其发展的领域几乎没有什么限制。两国民

营企业经营范围既涉及化工、机械、电子信息、汽车

等竞争性领域，也包括电力、邮电、铁路、通讯、煤

气自然垄断领域。既涉及军工产品，也涉及民用产品

的生产。而中国民营企业的经营范围至今还存在诸多

限制。 

（四）政府政策上的扶持力度比较 

日韩两国政府，在法律、财税、金融、土地、技

术和社会服务等方面一直采取各种方式来支持民营企

业的发展，尤其是扶持大型民营企业的发展。但在扶

植大型民营企业方面，韩国政府的过度保护也产生了

许多负面的效果。由于过度偏向大企业而忽视中小企

业的发展，中小企业未能建立起象日本那样的与大企

业集团有序的、相互合作的产业分工体系,造成大企业

集团成本大幅上升，这也是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韩

国一批大企业集团相继宣布倒闭重要原因。而中国在

扶持民营企业的力度上均不及日韩两国。 

（五）公营企业民营化的比较 

在中日韩三国民营企业中，都有大量企业是通过

公营企业民营化转变而来。韩国公营企业民营化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日本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而中国

则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就公营企业民营化对民营经

济影响的深度和广度而言，中国远大于日本、韩国。

但在三国政府主导的民营化过程中，日韩两国都是采

取以优惠的价格上市转让或由民企以优惠的价格接手

国企等市场化方式进行的，而中国则更多借助非市场

化的手段。 

五、中日韩民营企业发展的历史比较对我国

民营企业发展的启示 

（一）进一步加大政府对民营企业支持的力度 

在比较中发现，韩日两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和壮大，

离不开政府在政策、银行贷款、市场机会等方面的大

力扶持，尤其是对大型民营企业扶植。中国民营企业

发展起步较晚，竞争力不强，政府更应加大对民企的

支持力度。中国地域广阔，政府无力照顾所有民营企

业，但政府应有选择地重点扶持一些大型民营企业，

地方政府可以针对地区内某些大型民营企业进行重点

扶持，创出自己的地方重点企业和品牌，从而带动地

方经济发展。 

（二）给予民营企业更宽松更开放的发展环境 

在政策上，政府应 大限度地减少干预，政府的

作用在于加强监督管理、完善法制和提供良好的社会

服务，解除民营企业的后顾之忧，为企业发展创造了

良好的环境。在经济上， 大限度地发挥市场经济的

作用，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一个自由竞争的发展空

间。在社会舆论上，多从正面宣传民营企业发展的长

远战略意义，彻底改变一些人对民营企业的偏见。 

（三）应尽快提高我国民营企业的管理水平 

由于我国民营企业发展的历史毕竟非常短暂，缺

乏象日本甚至韩国民营企业发展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企

业文化积淀，新中国建立以后民营企业发展上的历史

断层以及体制、资本、管理等在发育上的先天不足，

使得我国民营企业发展还处在初级阶段，国际竞争力

还比较弱。我们必须采取措施，尽快提高民营企业家

的政治觉悟、法律意识、知识水平、管理能力、人格

素养，鼓励他们多去进修深造，紧跟时代脚步。这样

才能保证我国民营企业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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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家还应加大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步伐 

我国民营企业主要涉及的经营领域主要有贸易、

消费品、小型钢铁、纺织产业以及小家电等领域，但

关乎国民经济的基础领域，如邮电、通讯、电力、煤

气、自来水等行业的涉及很少。我国应加大航空、通

讯、铁路、石油、石化等领域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步伐，

扩大民营企业的经营领域，同时为民营企业的发展营

造宽松和公平的竞争环境，以避免国有企业凭借垄断

地位长期攫取暴利，保证资源配置的效率和社会分配

的公正。 

（五）构建大中小企业之间的分工合作关系 

一些地区和部门片面抓大，忽视中小企业的发展。

尽管中小企业资金不足，技术落后，人员素质不高，竞

争能力较低，但它们在增加就业、提高税收、满足市场

需要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因此，应在组建真正有实

力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大企业集团的同时，让这些集团

通过联合、兼并、参股、控股等方式，培养和带动一大

批相关的中小企业，形成大中小企业分工合作的产业链

条，促进民营企业和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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